
证券代码:601012� � �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29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合同类型及金额

:

销售合同

,

约

14

亿元。

●

合同生效条件

:

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

)

与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宁夏宝丰”或“甲方”

)

经平等协商

,

双方于

2016

年

3

月

13

日在宁夏灵武市签署组件销售

合同

,

就公司向宁夏宝丰或其子公司销售单晶光伏组件事宜达成合作意向。

一、合同标的情况

1

、名称

:

单晶硅光伏组件

;

2

、金额

:

约

14

亿元。

二、宁夏宝丰情况

1

、名称

: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

2

、注册地点

:

宁夏银川太阳都市花园

A9

号

3

、法定代表人

:

党彦宝

4

、注册资本

:34,000

万元

5

、成立日期

:2010

年

10

月

22

日

6

、经营范围

:

对能源、房地产、商业、工业产业、贵金属业的投资

三、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金额

:

约

14

亿元。

2

、结算方式

:

甲方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条件和比例分别向乙方支付相应的款项。

3

、违约责任

:

如乙方在交货、质量保障等方面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

需支付相应

的违约金

;

如甲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货款

,

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理

损失。

4

、争议解决

: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

双方当事人应友好协商解决

;

如协商仍不能解

决

,

则双方应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

、合同生效

:

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高效单晶产品的市场推广

,

提高单晶产品的市场份额

,

进一步

提升公司业绩。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次合同的履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人形成依赖

,

不影响公

司的业务独立性。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012� � �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32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为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乐叶光伏”

)

●

担保数量

: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办

理的

5000

万元综合授信融资业务扩大至

1

亿元提供担保。

截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

,

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96

亿元

,

对外担保余额为

3.46

亿元。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

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

是否有反担保

:

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0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

公司拟为乐叶光伏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办理的

5000

万元综合授信融资业务扩大至

1

亿元

(

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

票保贴、非融资性保函及贸易融资产品

,

具体金额以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借款

合同为准

)

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业务

提供担保的议案》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

,

上述议案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注册地点

: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

8989

号

A

座

6

层

2

、法定代表人

:

钟宝申

3

、注册资本

:5

亿元

4

、经营范围

:

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相关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

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

设计、工程的施工

;

光伏电站系统运行维护

;

合同能源管理

;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禁止

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外

)

。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乐叶光伏

(

合并报表数据

)

的资产总额为

1,928,677,230.05

元

,

净资产

为

153,940,490.71

元。

2015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837,459,361.40

元

,

净利润为

-7,705,318.21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尚未与银行等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

,

具体担保金额以银行核准或签订协议金额为

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

,

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

且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

,

可以及时掌控

其资信状况。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其担保事项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

,

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96

亿元

,

对外担保余额为

3.46

亿元。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

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012� � �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31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增资对象

:

全资子公司

LONGI (H.K.) TRADING LIMITED (

以下简称 “香港隆基”

)

和

LONGI (KUCHING) SDN.BHD.(

以下简称“古晋隆基”

)

●

增资金额

: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隆基股份”或“公司”

)

拟先向香港隆

基以现金方式增资

34,950

万港币

;

增资完成后

,

再通过香港隆基向古晋隆基增资

24,960

万马币。

一、增资概述

根据公司的海外战略布局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马

来西亚古晋

SunEdison

资产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16

年

3

月

2

日相关公告

),

拟以

6300

万

美元收购古晋

SunEdison

的不动产、切片机等设备及配套设施。

为进一步扩大海外单晶产能

,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隆基已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在马来西亚古

晋出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古晋隆基作为隆基股份在古晋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主体

,

并利用上述

收购资产扩大单晶产能。

为保证古晋隆基有足够的资金运营该项目

,

隆基股份拟先向香港隆基以现金方式增资

34,

950

万港币

;

增资完成后

,

香港隆基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35,000

万港币

,

香港隆基再向古晋隆基增

资

24,960

万马币

,

增资完成后

,

古晋隆基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25,000

万马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本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

,

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对象情况

(

一

)

香港隆基情况

1

、基本情况

(1)

名称

:LONGI(H.K.) TRADING LIMITED

(2)

注册地址

:Unit 2209 22/F Wu Chung House 213 Queen

’

s R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3)

注册资本

:50

万港币

(4)

成立日期

:2010

年

11

月

12

日

2

、增资前后股权情况

本次增资完成后

,

香港隆基仍属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１８１

，

０１４

，

０７６．１８ ４２０

，

７４９

，

１０５．９５

净资产（元）

１２

，

２３０

，

３９８．１７ ４

，

２１１

，

６１４．９３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经审计）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９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２００

，

９５５

，

６１１．３７ ６１６

，

２５５

，

９０１．７９

净利润（元）

－７７９

，

１４０．６２ －１４

，

５４９

，

８８６．０６

(

二

)

古晋隆基情况

1

、基本情况

(1)

名称

:LONGI (KUCHING) SDN.BHD.

(2)

注册地址

:Lot 2118 Jalan Usaha Jaya Sama Jaya Free Industrial Zone 93450 Kuching

Sarawak

(3)

注册资本

:40

万马币

(4)

成立日期

:2016

年

1

月

4

日

2

、增资前后股权情况

本次增资完成后

,

古晋隆基仍属于香港隆基的全资子公司。

3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鉴于古晋隆基成立不足一年

,

其控股股东香港隆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请详见上述香

港隆基财务情况。

三、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相关增资协议待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择期签订。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和业务拓展需要

,

将为公司在马来西亚建设海外生产

基地提供资金支持

,

实现单晶产能的快速提升

,

为经营业绩的进一步提升提供有效保障。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012� � �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30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隆基股份”或“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

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钟宝申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所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和投票表决

,

会议决议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与平煤股份共同投资建设年产

2GW

太阳能电池项目的议案》

为有效落实公司在光伏产业链的战略布局

,

积极拓展单晶产能

,

加强外部业务合作、实施

优势资源互补

,

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乐叶光伏”

)

与平顶山

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平煤股份”

)

合资成立项目公司

,

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建

设年产

2GW

太阳能电池生产项目。该项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平煤股份基本情况

1

、名称

: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地点

:

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路

21

号

3

、法定代表人

:

刘银志

4

、注册资本

:236,116.4982

万元

5

、成立日期

:1998

年

3

月

17

日

6

、经营范围

:

煤炭开采

,

煤炭洗选及深加工

,

煤炭销售

;

公路运输

;

机械设备制造、修理

;

金属

材料、建筑材料、矿用物资、橡胶制品的销售

;

车用乙醇汽油、柴油、润滑油

(

限分支机构凭证经

营

);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

(

勘察

)

乙级

;

工程测量、地籍测绘

;

固体矿产勘察

:

乙级

;

地质钻探

:

乙

级。

7

、平煤股份控股股东

: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主要财务指标

: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平煤股份的资产总额为

34,529,064,904.61

元

,

净资产

为

11,503,344,424.93

元。

2015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8,574,427,559.67

元

,

净利润为

-1,334,488,

090.21

元。

二、投资标的情况

1

、项目公司情况

平煤股份和乐叶光伏拟共同设立项目公司

,

项目公司拟注册资本为

6

亿元

,

其中平煤股份

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4.812

亿元

,

持项目公司

80.2%

股权

;

乐叶光伏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1.188

亿元

,

持

项目公司

19.8%

股权。项目公司董事会拟由

5

名董事组成

,

其中平煤股份推荐

3

名

,

乐叶光伏推荐

1

名

,

职工董事

1

名。合资经营期间

,

项目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

2

、宝丰县年产

2GW

太阳能电池生产项目

鉴于宝丰县年产

2GW

太阳能电池生产项目以隆基股份参股的项目公司为主体进行投资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

,

该项投资不构成隆基股份重大对外

投资事项。

三、投资协议内容

相关投资协议尚未签订

,

上述事项尚需双方内部有权机构同意及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生

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拓展单晶产品产业链战略布局

,

有效协调公司单晶电池产能

供给能力

,

进一步打通产能供给通道

,

为公司单晶产品市场份额的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融资授信业务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业务快速发展

,

公司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及浙商银行申请流贷融资与授信业

务

,

详细内容如下

:

1

、关于公司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办理银行融资业务的议案

公司拟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

2

亿元人民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卖方信贷

,

贷款期限

2

年

;

在

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

2

亿元人民币贸易融资业务

,

用于公司国内保理、进口开证、国内信用证、

押汇、订单融资等贸易融资业务

,

期限

2

年

,

以上业务担保方式均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振国持有

无限售条件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授权法人代表李振国先生在上述授信金额内全权办理相关的所有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

2

、关于公司在浙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公司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授信业务最高余额不超过折合人民币

1

亿

元。公司或第三人提供的保证金、存单以及浙商银行认可的票据提供质押担保时

,

该质押担保

的相等数额债权可以不占用本决议同意的最高融资额度

,

具体权利义务以公司与浙商银行签

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四

)

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360� � �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临2016-002

债券代码：122134� � � �债券简称：11华微债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签订的仅为战略合作意向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具体

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战略合作不存在重大风险。

●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战略合作意向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公司性质：国有制

法定代表人：赵元富

注册资本：

9,92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四营门北路

2

号

经营范围：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测试与封装；集成电路产品试制；集成电路筛选与质量一

致性试验；集成电路检测与失效分析；集成电路应用技术开发；相关技术服务与咨询服务。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是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军用电

子与器件研制单位，专业从事各种军用

/

抗辐射集成电路、

MEMS

器件和二、三极管的研制，同

时提供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可靠性试验、可靠性及失效分析等技术服务。

公司与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战略合作意向协议签订情况

2016

年

3

月

11

日，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

所在吉林省吉林市签订了《战略合作意向协议书》（以下简称

"

协议

"

或

"

本协议

"

）。

（三）签订战略合作意向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性、意向性约定，不涉及具

体金额，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战略合作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宗旨

为促进军民融合，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军事领域功率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

MEMS

器件等

产品的技术水平，双方自愿结成技术合作伙伴。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功率

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

MEMS

器件等产品的开发应用方面进行合作。

（二）研究内容及分工

1

、在军品领域开发军方订单和军方新产品研发任务所涉及的产品型号，双方本着优势

互补的原则，分别承担芯片设计、生产制造、封装、测试、销售的任务，并开展业务合作及相应

的资源共享、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等内容。

2

、对有一定批量需求的工业产品，双方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分别承担芯片设计、生产

制造、封装、测试、销售的任务，并开展业务合作及相应的资源共享、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等

内容。

（三）协议生效条件及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意向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双方将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业务合作；双方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功率半导体器件、集成电

路、

MEMS

器件等产品的开发应用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将利用双方各自优势资源，推动

公司产品研发，实现产品升级换代，有利于公司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和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

公司长远发展需要。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的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 本协议为双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

了基础，但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待双方沟通并另行签订的实际合同协议为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12� � �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4（临）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发布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0

（临）），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21

日开市起停牌。

2015

年

7

月

28

日、

2015

年

8

月

4

日、

2015

年

8

月

11

日、

2015

年

8

月

18

日、

2015

年

8

月

25

日、

2015

年

9

月

1

日、

2015

年

9

月

10

日公司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1

（临）、

2015-033

（临）、

2015-035

（临）、

2015-037

（临）、

2015-038

（临）、

2015-042

（临）、

2015-043

（临））。

2015

年

9

月

15

日， 公司发布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4

（临）），并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

2015

年

9

月

29

日、

2015

年

10

月

13

日、

2015

年

10

月

20

日、

2015

年

10

月

27

日、

2015

年

11

月

3

日、

2015

年

11

月

10

日、

2015

年

11

月

17

日、

2015

年

12

月

1

日、

2015

年

12

月

8

日、

2015

年

12

月

15

日、

2015

年

12

月

22

日、

2015

年

12

月

29

日、

2016

年

1

月

6

日、

2016

年

1

月

13

日、

2016

年

1

月

26

日、

2016

年

2

月

16

日、

2016

年

2

月

23

日、

2016

年

3

月

1

日、

2016

年

3

月

8

日分别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5

（临）、

2015-046

（临）、

2015-047

（临）、

2015-049

（临）、

2015-050

（临）、

2015-054

（临）、

2015-055

（临）、

2015-056

（临）、

2015-061

（临）、

2015-063

（临）、

2015-067

（临）、

2015-068

（临）、

2015-069

（临）、

2016-001

（临）、

2016-002

（临）、

2016-009

（临）、

2016-015

（临）、

2016-016

（临）、

2016-022

（临）、

2016-023

（临））。

2015

年

10

月

14

日、

2015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

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8

（临）、

2015-057

（临））。

201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申请延期复牌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5-065

）。

2016

年

01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三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及其

相关议案， 并于

2016

年

01

月

19

日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等相关公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后

有关监管事项的通知》的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01

月

19

日起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相关公告。

2016

年

01

月

27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三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

2016

】第

9

号）（以下简称

"

问询函

"

）。

根据该问询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提交的预案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若干反馈意见，要求

公司做出书面说明。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及交易各方共同对反馈意

见逐项落实。

公司于

2016

年

02

月

02

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6-014

（临））。

目前，公司就问询函个别问题仍与深交所持续沟通中，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03

月

15

日开市

起继续停牌。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三门县人民政府，因国资决策程序环节较多，目前，公司就履

行必要的国有股东审批程序与其进行积极沟通。

本次交易事宜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 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并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

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五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3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16-010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

1

）担保事项：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控股子公

司深圳市萃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深圳萃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壹亿壹

仟万元人民币并由公司为此笔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2

）审议程序：

2015

年

12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16

年度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6

年

01

月

12

日，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16

年

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在审议额度范围内，不需要重新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深圳市萃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2009

年

2

月

23

日

3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翠竹北路石化工业区

1

栋

1

层、

2

层中

4

、法定代表人：郭英杰

5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6

、主营业务：黄金、铂金、白银、珠宝、首饰、工艺制品的购销；饰品的设计；企业管理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限制项目）；文化活动策划、企业品

牌策划；创意设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

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黄金、铂金、白银、珠宝、首饰、工艺制

品的加工；旧首饰的收购。

7

、与本公司的关系：深圳萃华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占其

99.50%

股权，

自然人张继彬占其

0.50%

股权。

8

、 财务状况：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深圳萃华资产总额为

85,633

万元，负债总额为

59,782

万元，净资产

为

25,851

万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7,710

万元， 利润总额

7,818

万元， 净利润

5

，

859

万元

（以上数据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深圳萃华资产总计为

113,1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83,539

万元，净资产

为

29,623

万元，

2015

年

1-10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79,627

万元，利润总额

5,064

万元，净利润

3,77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无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担保金额：壹亿壹仟万元整；

3

、担保期限：生效之日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董事会会议及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深圳萃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为满足其正常生产

经营和发展需要，公司为深圳萃华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该公司的经营发展，符合公司的整

体利益。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其提供信用担

保，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98,800

万元，其中对子公司担保总额

98,800

万元，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95.72%

。 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0.66%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违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是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225� � � �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 2016-006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三峡资本

"

）持有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88,913.0304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8.89%

。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三峡资本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24,500

万股本公司股份。其中，集中竞价减持

不超过

20,000

万股，且连续三个月内减持总数不超过

1%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4,500

万股。减

持价格不低于

5

元

/

股。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本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三峡资本关于其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的名称：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二）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持股股份的具体来源：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三峡资本持有本公司

88,913.0304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89%

，

该股份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三峡集团

"

）自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前即持有的发起人股份。

2015

年

10

月

10

日，三峡集团与三峡资本签署《无偿划转协议》，将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

无偿划转至三峡资本持有。

2015

年

11

月

6

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无偿

划转。

2016

年

2

月

2

日，股份过户相关手续办理完毕，三峡资本持有本公司

88,913.0304

万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89%

。

（三）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十二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前十二

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外，三峡集团、三峡资本不存在其他减持本公司股份的

情况。

二、本次减持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来源、数量、减持期间、价格区间等具体安排：

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三峡资本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或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所持有的

24,500

万股公司股份。其中，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

20,000

万

股，且连续三个月内减持总数不超过

1%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4,500

万股。减持价格不低于

5

元

/

股。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峡集团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时就所持有的公司

8.89%

股份转让承诺：

1.

所持有本公司股票锁定期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简称

"

首次发行

"

）并上市交

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2.

对于首次发行前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

12

个月内累计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

过目前持股数量的

50%

，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发行价格的

110%

；锁定期满

13-24

个月内减持

股数不受限制， 但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发行价格； 锁定期满

24

个月后可以任意价格自由减

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相应进

行调整。

3.

在减持前

4

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015

年

12

月

8

日，三峡资本明确将承接和继续履行三峡集团此前作出的承诺。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三峡集团和三峡资本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三峡资本本次减持计

划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

（三）拟减持原因：三峡资本资金周转需要。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三峡资本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3589� � � �证券简称:口子窖 公告编号:2016-004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或“口子窖”

)

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使用不超过

4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经理层具体负责办理

实施

,

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有效。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安徽口子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为

2015-012)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于近日与徽商银行淮北濉溪支行签订了相关协议

,

并办理完成相关

手续。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产品期限

（天）

起息日 到期日

１

徽商银行智慧理财“本利盈”系

列组合投资类理财产品

（

１６０１３７

口子专属）

安徽口子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３．５％ ３６６

天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说明

:

公司与徽商银行淮北濉溪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

、投资风险

(1)

公司购买标的为保本型理财产品

,

总体风险可控

,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

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

预期。

(3)

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

、针对投资风险

,

拟采取措施如下

:

(1)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

实施。公司财务部会同证券部的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

如

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内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4)

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

,

建立健全会计账目

,

做好资金使用的

账务核算工作。

(5)

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

,

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

公司投资参与

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理财产品。

(6)

实行岗位分离操作

:

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

(

申购、赎回

)

岗位分离。

(7)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理财产品

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

,

在上述理财产品的理财期间 内

,

公司将

与徽商银行淮北濉溪支行保持密切联系

,

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

,

加强风险控制和监

督

,

严格控制资金安全。公司审计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公司证券事务部负责及时履行相应的信

息披露程序。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 本要求的短

期理财产品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不会 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发

展

,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为 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金额

截至公告日

,

公司总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9,800

万元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五、备查文件

1

、《徽商银行智慧理财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书》、《徽商银行智慧理财产品说明书》、《徽

商银行智慧理财

-

风险揭示书》、《徽商银行智慧理财

-

客户权益须知》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6-008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浩讯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讯科技”）发来的《关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及部分股票

质押解除的告知函》，现将有关函件内容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票质押与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情况

１

、股东股票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浩讯科

技

是

３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

方正

证券

１０．６１％

融资

浩讯科

技

是

２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

方正

证券

７．６８％

融资

合计

６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２９％

浩讯科技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签署《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协议书》，根据协议内容，浩讯科技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将持有的公司

６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质押给

方正证券。本次股票质押初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回购交易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

日。质押期

限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

手续为止，质押期间该股票予以冻结不能转让。上述股票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本次质押式回购交易仅限于浩讯科技持有公司股票收益权的转移， 不会影响浩讯科技

对凯美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及表决权、投票权的转移，浩讯科技在解除限售条件满足时，将

及时要求方正证券向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标的证券的解除限售手续。 本次质押部分占浩

讯科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８．２９％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８０％

。

２

、股东股票部分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浩讯科

技

是

１８

，

２６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湘财证

券

４．９９％

提前

解除

合计

１８

，

２６６

，

０００ ４．９９％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浩讯科技将持有的公司限售股

７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湘财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本次股票质押初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回购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披露的《关于浩讯科技有限

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后，质押给湘财证券限售股

增至

１１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浩讯科技与湘财证券经协商一致并签署协议，将浩讯科

技该笔

１１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质押股票的购回期限延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披露的 《关于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延期购回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转增后，质押给湘

财证券限售股增至

１６

，

７１６

，

０００

股。近日，因市场波动股价下跌需增加质押物，浩讯科技与湘

财证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签订了《补充质押委托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根据

协议书内容，浩讯科技补充质押

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４

日披露的《关于浩讯

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补充质押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６－００７

）。补充质押后，该笔质押给湘财证券限售股增至

１８

，

２６６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浩讯科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原质押

给湘财证券

１８

，

２６６

，

０００

股的股票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解除质押部分占浩讯科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４．９９％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２％

。

二、累计质押情况说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浩讯科技持有公司股票

３６５

，

７６７

，

５００

股，全部为首发后机构类限售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４．５１％

，累计质押

２２８

，

０４８

，

０００

股，质押部分占浩讯科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６２．３５％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２２％

。

三、备查文件

１

、《关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告知函》（浩讯科技有限公

司）；

２

、《股份冻结数据》、《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持股

５％

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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